
水产动物医学实验室仪器设备管理规定

为了规范实验室仪器设备的使用和维护，确保各项科研工作的顺利进行和实

验室的正常运转，特制定如下制度：

一、管理方式

1. 实验室仪器设备由专人负责。

2. 所有仪器设备的操作手册及技术资料原件一律由实验室统一保存。

3. 仪器管理责任到人，实验室负责人和仪器责任人共同制订完整的操作规程和

详细的维修保养制度，责任人必须熟悉仪器的操作规程，并定期检修和维护

保养。实验室的仪器设备每个月末要进行一次小规模的维护，每学期末要做

一次彻底的检修和维护。

4. 实验室负责人负责检查、督促仪器的日常检修及维护保养。对故障仪器要求

负责人及时维修。

二、使用要求

1. 初次进入实验室的人员，必须进行实验操作和仪器使用培训。使用仪器前必

须了解仪器的性能、使用方法和注意事项等。爱护仪器、细心操作，熟悉使

用设备的操作规程和技术说明，征得仪器责任人的同意并在其指导下使用。

2. 使用仪器时，应首先检查仪器是否运转正常，发现问题及时报告仪器负责人，

不报者追查其责任。

3. 保持仪器清洁，仪器的放置要远离水源、火源、气源等，防止强酸、强碱等

腐蚀性物品的污染。

4. 实验完成后切断电源、水源，将仪器完好归位，并做好清洁工作。及时清理

工作台面，摆放整齐，保持仪器整洁和完好可用状态。

5. 任何人不得随意拆卸、改装仪器设备或擅自带出实验室。

6. 禁止私自带领他人使用或外借实验仪器。借用者须经导师或仪器责任人同意

后方可使用。仪器负责人有责任指导其正确使用并督促及时归还。

7. 仪器设备使用中出现故障（损坏），应及时报告仪器负责人，仪器责任人及

时联系维修，并做好详细的损坏、维修记录（包括维修人员联系方式）。

8. 对新购置的仪器，全体实验人员需统一学习操作规程和维护条例后方可正式

投入使用。

9. 烘箱、灭菌锅严禁过夜使用，PCR仪如无特殊情况原则上不允许过夜使用。

三、违规操作处罚规定

若属于不遵守操作规程等人为因素造成的仪器设备损坏，应及时通报给实验

室负责人、责任人和导师，由导师协同相关人员决定给予相应处理。视情节轻重，

违规操作者应承担一定经济赔偿，同时在组会上进行通报批评。


